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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公 告

２００７年 第 ７６号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保护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科技进步，提高环境管理

水平，现批准《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》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
准，并予发布。

标准名称、编号如下：

一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（ＨＪ ／ Ｔ １５—２００７）
二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６—２００７）
三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磁管道流量计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７—２００７）
四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８—２００７）
五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（ＨＪ ／ Ｔ ３６９—２００７）
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，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，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

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（ｗｗｗ ． ｓｅｐａ ． ｇｏｖ ． ｃｎ ／ ｔｅｃｈ ／ ｈｊｂｚ ／ ｂｚｗｂ）查询。
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，下列标准废止。

一、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（ＨＪ ／ Ｔ １５—１９９６）
二、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（ＨＣＲＪ ０５７—１９９９）
三、电磁管道流量计 （ＨＢＣ ３４—２００４）
四、标定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用的孔口流量计 （ＨＢＣ ４—２００１）
五、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（ＨＣＲＪ ０６８—１９９９）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

ＨＪ ／ Ｔ ３６７ ２００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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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，保障环境监测仪器质量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电磁管道流量计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。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《电磁管道流量计》（ＨＢＣ ３４—２００４）废止。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（水污染治理委员会）、上海星空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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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电 磁 管 道 流 量 计

１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电磁管道流量计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不可压缩的水、污水 （废水）的电磁流量传感器 （以下简称传感

器）与电磁流量转换器 （以下简称转换器）组合的电磁流量变送器或电磁流量计 （以下简称流量计）。

应用于特殊场合的流量计 （如防爆型电磁流量计、高压电磁流量计），除符合本标准外，还应满

足相关的特殊要求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／ Ｔ ２４２３ 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 部分：试验方法 试验 Ｆｃ和导则：振动 （正弦）

ＧＢ ４２０８—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 （ＩＰ代码）
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０６ 标牌

ＧＢ ／ Ｔ １５４６４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

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２—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

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３—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

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５—１９９９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 （冲击）抗扰度试验

ＪＢ ／ Ｔ ９２３４ 工业自动化仪表 公称通径值系列

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电磁流量计

ＪＢ ／ Ｔ ９３２９ 仪器仪表运输、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

３ 分类

产品分类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的规定。

４ 技术要求

４１ 基本要求

４１  １ 流量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，当供需双方有技

术协议时，则按双方的技术协议进行设计制造。

４１  ２ 流量计的衬里材料、电极材料、外观、公称通径和流量测量范围均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９２３４ 的有关
规定。

４１  ３ 流量计的精确度等级和基本误差限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。
４１  ４ 输出信号

ａ）直流电流信号：４ ～ ２０ ｍＡ；
ｂ）通讯信号：远程通讯接口，如 ＲＳ ４８５ 通讯接口；
ｃ）选择的输出信号：频率信号；直流电压信号。

４１  ５ 基本功能要求

ａ）流量计显示功能：能显示累积流量、瞬时流量和流向；
ｂ）数据贮存功能：累积流量至少保持 ３０ ｄ；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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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电磁管道流量计的精确度等级和基本误差限

精度等级 ０ ２ ０ ３２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５

基本误差限１ ／ ％ ± ０ ２ ± ０ ３ ± ０ ５ ± １ ０ ± １ ５ ± ２ ５

注１：（１）基本误差限可以规定为用量程的百分数或用示值的百分数表示，也可在测量范围内分段用上述两种方
法表示。（２）对转换器单独进行影响量试验时，流量计基本误差限均以量程百分数表示；流量计采用示值
百分数计算基本误差时，其精确度等级应增加 “Ｒ”标志。例如：０ ５ Ｒ，１ Ｒ，１ ５ Ｒ。（３）当流量校验装置
达不到被检流量计的流量测量上限值时，可采用外推法，外推法的基本误差限为 ± （精确度等级 ＋ ０ ５
Ｅ）％，其中 Ｅ 为外推系数，即外推流量值与实际标定值的比值，外推系数 Ｅ 应不大于 ２，并只适用于公称
通径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的流量计 （Ｅ 大于 ２ 时，可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确定）。

２：不优先采用该等级。

ｃ）断电保护功能：流量计在电源断电后，数据能保存至少 ３０ ｄ；
ｄ）上、下限流量及空管报警功能：流量计可根据需要，由用户自行设定流量上值、下限值，当

超过设定值时自动报警，且具有空管报警功能。

４２ 技术要求

４２  １ 正常工作条件

环境温度与相对湿度见表 ２。

表 ２ 正 常 工 作 条 件

传 感 器 转 换 器

环境温度
分离型 － ２５ ～ ＋ ５５℃ － １０ ～ ＋ ４５℃

一体型 － １０ ～ ＋ ４５℃

相对湿度
分离型 ５％ ～ ９５％ ５％ ～ ９０％

一体型 ５％ ～ ９０％

４２  ２ 外壳防护

传感器、转换器和一体型流量计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ＧＢ ４２０８—１９９３ 中的 ＩＰ６５。
４２  ３ 供电电源

交流电压 ２２０ Ｖ，允差 ＋ ２０％、 － １５％；频率 ５０ Ｈｚ，允差 ± ５％；直流电压 ２４ Ｖ，允差 ＋ ５０％、
－ １０％。
４２  ４ 负载电阻

输出负载电阻见表 ３。

表 ３ 输 出 负 载 电 阻

直流电流信号 ／ ｍＡ 负载电阻 ／Ω

４ ～ ２０ ０ ～ ７００

４２  ５ 被测流体温度

被测流体温度介于 － ５ ～ ＋ ９５℃之间。
４２  ６ 额定工作压力

传感器的额定工作压力系列：０ ６、１ ０、１ ６、２ ５、４ ０、６ ３ ＭＰａ。
４２  ７ 基本误差

流量计的基本误差应不超过 ４ １ ３ 规定的相应基本误差限。对于可变量程的流量计，在可变换的
任意量程上，其基本误差均应不超过相应的基本误差限。

４２  ８ 稳定性 （长期漂移）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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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量计经连续 ３０ ｄ 稳定性试验，其零点漂移应不超过基本误差限绝对值的 １ ／ ３。
注：只适用于公称通径不大于 ５００ ｍｍ的流量计，５００ ｍｍ 以上的流量计可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确定。

４２  ９ 电源瞬时过压

４２  ９  １ 采用交流电供电的流量计：当能量为 ０ １ Ｊ，幅值为电源电压有效值的 １００％、２００％和

５００％的尖峰电压依次叠加到转换器供电电源上时，无击穿和飞弧等现象。
４２  ９  ２ 采用直流电供电的流量计：当能量为 ０ １ Ｊ，幅值为电源电压有效值的 １００％、１７５％的尖峰
电压依次叠加到转换器供电电源上时，无击穿和飞弧等现象。

４２  １０ 流量计的电磁兼容性

４２  １０ １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

按 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３—２００６ 的试验方法等级 ２ 进行试验。试验后，累积流量显示值和瞬时流量显示值
变化不得超过最大流量的 ０ ２％。
４２  １０ 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

按 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２—２００６ 的试验方法等级 ２ 进行试验。试验后，累积流量显示值和瞬时流量显示值
变化不得超过最大流量的 ０ ２％。

４２  １０ ３ 浪涌 （冲击）抗扰度

按 ＧＢ ／ Ｔ １７６２６ ５—１９９９ 的试验方法等级 ２ 进行试验。试验的浪涌电压不能超过 １ ｋＶ。

４２  １０ ４ 其他项目

外观、机械振动、直管段长度、重复性、绝缘强度、绝缘电阻、电源电压和频率复合变化影响、

接地影响、环境温度变化影响、湿度影响、输出负载电阻影响、外壳防护性能、耐压强度、抗运输性

能等均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的规定。

５ 试验方法

５１ 一般试验条件

环境温度：５ ～ ３５℃；
相对湿度：４５％ ～ ８５％；
供电电源：交流电压 ２２０ Ｖ，允差 ± ５％；
液体温度：５ ～ ３５℃。

５２ 参比条件

参比条件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的规定。

５３ 预热时间

流量计的预热时间应不小于 １５ ｍｉｎ （或按制造厂规定）。

５４ 稳定性 （长期漂移）试验

在参比条件或稳定的一般试验条件下试验静态零位漂移，使流量计的测量管内充满水，并保持水

静止状态。存放不少于 ４８ ｈ 后接通电源，预热 １５ ｍｉｎ （或按制造厂规定），记录零输出信号的任何变
化。经过 ３０ ｄ 连续工作试验，试验期间每周检验一次零点。试验满 ３０ ｄ 后，其零输出信号变化即为
长期漂移。

注：此条只适用于公称通径不大于 ５００ ｍｍ的流量计，５００ ｍｍ以上的流量计可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确定。

５５ 电磁兼容性试验

在参比条件或稳定的一般试验条件下进行，用厚度为 ４ ｍｍ的金属板封住传感器两头，金属板和
传感器的金属外壳电阻为零，使流量计的测量管内充满水，并保持水静止状态。流量计通电时间应不

小于 １５ ｍｉｎ。

５６ 机械振动试验

转换器的机械振动试验按 ＧＢ ／ Ｔ ２４２３ １０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。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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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７ 输出负载电阻影响试验

转换器的输出负载电阻影响试验，应在 ４ ２ ４ 规定的电阻范围内进行。
５８ 外壳防护性能试验

外壳防护性能试验按 ＧＢ ４２０８—１９９３ 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。
５９ 外观检查

用目测法进行外观检查。

５１０ 其他项目试验方法

流量校验装置、基本误差试验、重复性试验、绝缘强度试验、绝缘电阻试验、电源电压和频率复

合变化影响试验、电源瞬时过压试验、接地影响试验、环境温度变化影响试验、湿度影响试验、耐压

强度性能试验、抗运输性能试验按 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的规定进行。

６ 检验规则

６１ 检验分类

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。

６２ 出厂检验

６２  １ 产品出厂必须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，并出具检验合格证书后方能出厂。

６２  ２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、输出信号、基本功能、基本误差、重复性、绝缘强度、绝缘电阻、

耐压强度。

６３ 型式检验

６３  １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 ４ 章的全部项目。
６３  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ａ）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；
ｂ）产品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；
ｃ）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；
ｄ）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；
ｅ）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。

６４ 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

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应按 ＪＢ ／ Ｔ ９２４８ 的规定执行。

７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７１ 标志

产品应在明显的部位设置标牌，标牌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３３０６ 的规定。标牌上应注明下列内容：
ａ）产品名称、型号。
ｂ）主要技术参数：
１）流量测量范围；
２）公称压力；
３）流体流动方向；
４）流量计精确度等级；
５）供电电源电压和频率；
６）流量计耗电量；
７）外壳防护等级、防爆等级。
ｃ）流量计编号、配套流量计编号 （需要时）及制造日期。

ｄ）制造厂名称、商标。

４

ＨＪ ／ Ｔ ３６７ ２００７



ｅ）其他。
７２ 包装

７２  １ 产品的包装防护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５４６４ 的要求。
７２  ２ 产品的随机文件应符合 ＧＢ ／ Ｔ １５４６４ 的要求。
７３ 运输和贮存

７３  １ 产品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ＪＢ ／ Ｔ ９３２９ 的要求。
７３  ２ 产品应储存在温度为 ０ ～ ＋ ４０℃，相对湿度不大于 ８５％，通风良好的室内，室内空气中应不
含有腐蚀性杂质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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